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
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於中華人民共和國註冊成立之股份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1339）

海外監管公告

本公告乃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根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證券上市規則》
第13.10B條的披露義務而作出。

茲載列該公告如下，僅供參閱。

承董事會命
中國人民保險集團股份有限公司

 

於本公告日，本公司執行董事為羅熹先生、王廷科先生、謝一群先生、李祝用先生，非 

執行董事為王清劍先生、苗福生先生、王少群先生、程玉琴女士及王智斌先生，獨立非 

執行董事為邵善波先生、高永文先生、林義相先生及陳武朝先生。

  

羅熹
董事長 

中國北京，二零二一年四月二十九日



1

证券代码：601319 证券简称： 中国人保 公告编号：临 2021-023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及全体监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

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以下简称“会议”）以书

面传签方式召开，会议通知和材料于 2021 年 4月 27 日以书面方式发

送全体监事，会议表决截止日为 2021 年 4 月 29 日。会议的召开和参

加表决人数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相关法律、行政法规、

部门规章和《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合

法、有效。

经与会监事审议并表决，形成以下会议决议：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豁免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通

知期限的议案》

表决结果：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提名第四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候选人

的议案》，并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本公司第四届监事会将由5位监事组成，其中股东代表监事2位、

独立监事 1位、职工代表监事 2位。监事会同意提名黄良波先生、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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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现先生为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候选人；提名李慧琼女士为本公司独

立监事候选人。李慧琼女士的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并其监事

任职资格获中国银保监会批准之日起算，至公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

满时止；其他监事候选人的监事任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算，至公

司第四届监事会任期届满时止。上述监事候选人简历见本公告附件。

本公司 2021 年 4 月 28 日职工代表大会已选举张彦女士、王亚东先生

（连任）为第四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

特此公告。

中国人民保险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监事会

2021 年 4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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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黄良波简历

黄良波先生，56 岁，现为本公司监事长，高级经济师。

黄先生于 1991 年 8 月至 2010 年 6 月任职于中国人民银行，

历任人事司副司长，南宁中心支行行长兼国家外汇管理局广

西壮族自治区分局局长。2010 年 6 月至 2019 年 11 月任职于

中国进出口银行，2010 年 6 月至 2015 年 8 月任人力资源部

总经理，2011 年 9 月至 2014 年 8 月任行务委员，2013 年 12

月至 2015 年 2 月任行长助理、2015 年 2 月至 2019 年 11 月

任副行长。2008 年 1 月当选为十一届全国人大代表。黄先生

于 1986 年 7 月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获哲学学士学位，并

于 1991 年 8 月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获法学硕士学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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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永现简历

许永现先生，57 岁，现为本公司股东代表监事，高级经

济师。许先生于 1990 年 8 月进入财政部，至 2009 年 12 月

历任税政司综合处副处长，税制税则司综合处副处长，税政

司综合处处长、地方税一处处长，并于 2009 年 9 月至 2009

年 12 月任财政部税政司副司长级干部。许先生于 2009 年 9

月起获委任本公司监事至今。许先生于 1987 年 7 月毕业于

中央财政金融学院（现名中央财经大学），获税务专业学士

学位，并于 1990 年 7 月毕业于该学院，获财政专业硕士学

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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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慧琼简历

李慧琼女士，47 岁，银紫荆星章、太平绅士。现任全国

政协委员、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九龙城区议会议员、

香港主要政党民建联主席、香港科技大学顾问及香港毕马威

会计事务所顾问。李女士 2000 年 1 月至今连任香港特别行

政区九龙城区议员，2007 年 1 月任武汉市政协第十二届委员

会委员，2008 年 10 月至今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议员，

2012 年 7 月至 2016 年 3 月获任行政会议成员，2015 年 4 月

当选民建联主席至今，2016 年 10 月任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

会内务委员会主席至今。李女士先后受聘于国富浩华(香港)

会计师事务所、罗兵咸永道会计师事务所、毕马威会计事务

所，现任香港毕马威会计事务所顾问。李女士先后担任多项

公共职务，2006 年 4 月至 2010 年 3 月任城市规划委员会委

员、2006年 7月至 2012年 7月任能源咨询委员会委员、2009

年4月至2016年4月担任香港按揭证券有限公司董事、2010

年8月至今任香港科技大学校董/顾问、2010年10月至2016

年 9 月任保险业咨询委员会委员、2011 年 1 月至 2016 年 12

月任中小型企业咨询委员会委员、2012 年 8 月至 2016 年 3

月任赈灾基金咨询委员会委员。李女士于 1996 年 11 月毕业

于香港科技大学，获得工商管理学士（会计学）学位，2002

年 6 月成为香港会计师公会会员，2010 年 12 月获得英国曼

彻斯特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学位。


